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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主要階段，並以1991年8月29日通過的第

11/91/M號法律─《澳門教育制度》作為主要

的劃分；在《澳門教育制度》法律頒布前，當

時澳葡政府對學校課程的規範主要集中在公立

學校，而對於相對為大多數的私立學校而言，

其課程設置，包括學科的劃分、科目課時的規

定，以至課程內容等均沒有作出任何的規定。

在1991年以前，以私立學校為主的澳門大多數

學校，會因應不同學校的特點、辦學理念、學

生來源以及升學地區等方面，規劃各所學校自

身的課程內容。同時，因應升學地區的不同，

學校的課程設置以至課程內容會依據升學地區

的課程而作出綜合考慮。

《澳門教育制度》法律正式頒布實施後，當

時的澳葡政府即分別在1994-1997年間，分別推

出三個規範學校各教育階段科目設置、課時等

方面的課程組織法令文件1。自此，澳門學校課

程的基本架構在法令的規範下開始基本一致。

同時，澳葡政府亦分別在1994-1999年間，為

當時的公立學校編寫了由幼兒至高中的課程大

教育對於人和社會的可持續發展起�重要

的作用，而課程體現�教育的思想和觀

念，是進行教育、教學活動的重要依據，直接影

響學校運作的效能和培養目標的實現。因此，課

程發展作為教育改革的核心環節，對學校的教育

品質以至學生的素養都有重要的影響。

經濟的全球化和資訊科技的發展，以至澳

門特區成立後經濟、政治、社會及文化的不斷

進步，促使了對人才定義的根本改變。與此同

時，內地及鄰近地區以至世界的課程改革持續

發展，給澳門開展課程改革帶來了大量寶貴的

經驗。因此，政府正按序開展一系列的教育改

革工作，包括課程與教學的不斷改進，這都是

澳門教育界的普遍共識。

2006年12 月頒布的《非高等教育制度綱要

法》，明確訂明今後課程發展的主要原則和方

向。當中，政府將從課程組織的整體框架，以

全面發展、開拓潛能的理念，進一步規範和指

引學校的課程。

為加深各位教育同仁對當前課程改革的理

解，本文將從澳門非高等教育課程發展的歷程、

當前改革與發展的方向兩個方面作簡單的介紹。

一、非高等教育課程發展歷程
（一）	澳門特區成立前的課程發展

澳門特區成立前的學校課程，可以分為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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綱，指引公立學校各科目的課程內容，私立學校

則參照採用，並分別開展各階段和科目的試行工

作，將課程的理念落實到教室層次，並透過教學

行政人員和教師的回饋進一步完善課程的文件。

本身受師範培訓的地區、學生能力水平、教科

書對教學的支持支援等因素，從而決定選取不

同的教材。此外，由於1994至1997年訂定的課

程大綱，私立學校大多只作參考，因而呈現不同

學校同一學科的教師，難以有一個統一對學生能

力的基本依據，使教師傾向依賴教科書提供的課

程脈絡和內容，開展教學工作。

澳門特區成立前的課程發展，大致可理解為

1991年前由幾乎完全自由的課程決策模式，發

展至政府開始在課程決策上作出一定程度的規

範和介入。

這段時期，由於課程決策的高度自主，學校

多因應其實際的需要，選用包括澳門以及外地的

教科書，學校選用教材因而幾乎不受任何干涉；

大多數學校的課程決策權更下放至學科組。因

此，澳門學校的教材選

用呈現多樣化的特點。

除學校因應學校升學地

區在選擇教科書有所傾

向外，學科教師亦會因

應各種原因，包括教師

圖 1：1991至1999年澳門非高等教育課程發展沿革

由於上述的各種因素，使澳門學校與學校之

間在教材、教學內容、教學語言乃至課程設置

上都各有不同，多元化的課程特色，促使學校

的多元發展，有助不同學習需要的學生找到更

為合適的選擇，學生的個性和潛能亦因而得到

不同程度的發展。

（二）	 特區成立以來的課程發展

特區成立後，政府一方面延續課程大綱的

試行，同時分別於2001年

及2002年，邀請北京師範

大學及澳門大學，與本澳

部分學校一起協助開展分

別為期三年的“幼兒教育

課程改革試驗計劃”、“數

1991                    1994    1995             1997           1999

《澳門教育制度》

法律頒布

《幼兒及小學教育之課程組織》

《初中教育之課程組織》

法律頒布

推出幼兒教育至初中

各學科的課程大綱

《高中教育之課程組織》

法令頒布

撰寫各階段科目的課程大綱

於公立學校試行課程大綱

推出高中各學科

的課程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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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課程改革試驗計劃”，以及其他課程與教學改

進計劃，過程中取得了大量寶貴的實踐經驗，亦

為當前的課程改革打下了穩固的基礎。

另外，近年政府大力推進學校綜合評鑑的步

伐，利用外部評鑑的模式，協助學校檢視課程

與教學成效，協助學校建立內部評鑑制度，提

升學校包括課程與教學領導與管理等方面的能

力；同時，為了更針對性地檢視學校學科發展

的現況，2007年以來，先後開展包括體育與健

康、品德與公民、幼兒教育中文學習領域、自

然科學、視覺藝術教育、閱讀等專題的專項評

鑑，整體地檢視不同學習領域和科目發展的需

要，為學科的課程發展提供了重要的研究基礎。

教師專業發展方面，政府透過開辦針對課

程發展的專業發展活動，提升學校校長、中高

層管理人員以及教師的課程發展能力，當中包

括多期的課程發展與評核證書課程，針對不同

教育階段學科課程發展需要的骨幹教師研習計

劃，學校校長及中高層管理人員的系統培訓活

動等，藉此讓教學人員掌握有關課程的法律法

規、領導與管理、規劃與設計、教學與評核等

環節的知識與能力，同時亦有助於整體課程改

革按序推進的步伐。

法律法規的建設方面，隨�2006年12月第

9/2006號法律《非高等教育制度綱要法》（以

下簡稱 《綱要法》）的頒布，非高等教育明確

訂明了基本原則、總目標以及各教育階段的目

標，為學校的課程改革與發展提供了清晰的方

向。當中，《綱要法》第二十二條課程編制指

出，政府須規劃各教育階段的課程框架，訂定

學生須達到的基本學力要求，公立學校和私立

學校在此基礎下，因應學校的不同情況自主發

展其校本課程。其次，《綱要法》亦就學校的

課程內容和實施，及餘暇活動等方面訂明了相

應的原則，為非高等教育課程發展描繪了具體

的發展方向。

自《綱要法》頒布後，政府分別就課程框架

和基本學力要求兩方面按序開展法規的草擬、諮

詢、訂定和立法的工作。當中，《正規教育課程

框架》行政法規已進入立法的階段，課程框架將

整體築構學校的課程架構，貫徹多元均衡並促進

學生潛能發展的原則，指引學校建立具特色的校

本課程；另一方面，各教育階段各學習領域或科

目的基本學力要求，及其相應配套的課程指引亦

已按序訂定當中；同時，政府自2011/2012學年

起推出“課程發展先導計劃”，透過教育發展基

金的支持，讓部分學校在幼兒及小學教育階段率

先試行《正規教育課程框架》和各學習領域或科

《非高等教育制度綱要法》頒布

1999  2000  2001                  2006  2007             2010 2011      2013

持續開展各類教學人員專業發展活動

持續開展學校綜合評鑑和專項評鑑的工作

研制各教育階段科目基本學力要求及指引

《正規教育課程框架》諮詢及立法

開展幼兒及小學教育階段開展課程與教

學改進計劃

圖 2：特區成立以來澳門非高等教育課程發展沿革

課程先導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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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基本學力要求，並透過邀請相關領域的專家

團隊，結合內地優秀教師來澳交流計劃，與學

校一起協作發展校本課程，建構以學習型社群

為核心的校本教研制度，讓參與的學校能從實

踐中總結經驗、案例和成果，為課改步伐在其

他學校的逐步推進起到一定程度的參考作用。

二、課程改革與發展的方向
當前學校的課程發展，將循“建構優質教

育、促進全人發展”的目標邁進。在《綱要法》

所訂定的教育總目標下，課程改革與發展透過建

構優質教育，幫助每一位學生發展其潛能，建

立正面的價值觀，學會學習、學會生存，引導

他們過有意義的生活，促進其在德、智、體、

美、群五育等方面全面發展，使之成為具有責

任感、批判意識、創新精神和終身學習能力的

公民。為此，學校應為學生提供終身學習所需

要的經驗，關顧學生的不同需要，透過全方位

而又靈活的課程設計，促進學生的知識和能力

水平的整體提升。

然而，課程改革與發展將遵循以下主導原則

指引發展方向：

（一）	保持各校課程多樣性的同時，建立

地區課程基準，確保澳門非高等教

育質量。

課程政策的制訂與實施須關顧人的發展需

要，積極回應澳門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發

展的多方面需求，體現時代性、前瞻性，具有

國際視野。通過建構優質的課程體系，規劃各

教育階段的課程框架，訂定學生須達到的基本

學力要求，為學生提供全面、均衡、多元的課

程，優化學校教育活動時間的安排，從而確保

澳門非高等教育的基準，提升學校教育質量，

使學生在完成各教育階段的學習後能達到基本

的學力水準。

（二）	建立政府、學校、教師共同參與的

課程決策機制，提升學校的課程開

發能力。

課程改革的重要部分是課程體制和課程決策

機制的改革。透過建立一種新的課程領導與決

策機制，政府制訂地區課程框架以及學生經過

學習，在身心素養上所須達到的水準，學校在

遵守最基本的地區課程框架和相關基本學力要

求的前提下，應擁有本校課程的最後決策權，

包括制訂校本的課程計劃、課程大綱，選擇教

科書，開發校本課程等。政府將尊重學校教學

自主，幫助學校和教師提升課程領導和課程開

發能力，學校可根據其辦學理念、機構特色和

《綱要法》所訂定的各教育階段的目標，在遵

循基本的地區課程框架和基本學力要求的前提

下，自主而專業地發展其校本課程。

（三）	改進學校的教學文化，提升教與學

的效能，促進學習成功。

課程改革及優質課程體系的建構與學校的

教學文化密切相關，落實課程改革與發展的宗

旨，需要持續改善學校的教學文化，改變單向

的灌輸式的教學，減少機械性的學習方式，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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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多元化、富啟發性的教學方式和有意義的學

習。不僅讓學生學會知識，更要幫助學生懂得

學習，培養他們的學習興趣以及自學、探究、

創新和解決問題的能力，推動教與學新文化的

建設，提升教學效能。

為他們提供更多的培訓機會和更適切的專業幫

助和指導，通過各種有效手段，鼓勵其持續提

升專業水準，促進其健康發展。

同時，因應社會的變化和需要，此次課程

改革的各個環節將重點關注發展學生的“關鍵

能力”、“品德與公民教育”、“學生健康”

和“審美素養”四個方面，藉�課程改革步伐

的按序推進，整體提升學生的綜合素養，促進

學與教的成效，提升教育品質。

2011年政府推出《非高等教育發展十年規

劃》，提出按照優先發展、提高品質、育人為

本、促進公平的方針，推動教育發展。當中，

學校層面的課程改革將是今後澳門教育發展的

核心工作，政府、學校、家長，以至學生和社

會各環節均須緊密配合。

因此，自本期起的教育改革欄目，將刊載有

關澳門課程改革與發展的系列資訊。包括介紹非

高等教育課程發展的歷史、改革的目標及主要

六大	“關鍵能力”	包括：
✓ 閱讀與語言能力

✓ 運用數學思維與方法的能力

✓ 運用資訊科技的能力

✓ 溝通與協作能力

✓ 批判思考與創新能力

✓ 解決問題能力

六大關鍵能力貫穿了不同的學習領域，

使學生在完成不同教育階段後，逐步發展其

能力素養，讓其掌握終身學習必不可少的關

鍵能力，提升學習成效。

（四）改進評價機制，促進學生發展。

課程評價是課程發展的重要環節，直接影響

學校的課程實施及教學。課程改革需持續改進和

完善課程評價機制，改變單純以甄別、選拔為目

的，以筆試為主要手段；以檢查知識的掌握為

主要內容的評價方式，建立促進學生發展及促

進教學實踐改進的課程評價機制。積極倡導總

結性評價、形成性評價及診斷性評價等多種方

式相結合的多元化評價模式，全面發揮評價的

檢視、激勵和發展等功能。通過課程評價提供

有效的回饋，促進教師持續改進教學，激勵學

生主動學習，提升學生的學習能力。

（五）提升教師的課程素養，促進教師

專業發展。

教師是影響課程改革成敗和課程發展的關鍵

因素，因此，課程改革無疑要關注教師。對於

工作負擔過重的教師，應適當減少其工作量，

亦應減少教師的非教學工作，為教師能有更多

的時間從事專業發展活動，專注於教育教學工

作而創造條件。特區政府和學校還應進一步加

強教學人員和其他專職人員的專業培訓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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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1. 三 份 課 程 組 織 法 令 分 別 是 第

3 8 / 9 4 / M 、 3 9 / 9 4 / M 和 4 6 / 9 7 / M 號 法 令 ，

分別規範學前及小學教育、初中教育、高中

教育學校課程的基本架構。

教育暨青年局教育研究暨教育改革輔助處處長。

黃逸恆

工作規劃，正規教育課程框架的設計思路及原

則，以及學校規劃校本課程的相關事宜；並將

訪問來自內地、台灣及香港的課程專家，分享

鄰近地區課程改革與發展的經驗以及對澳門課

改的啟示。同時，來自參與課程發展先導計劃

的校長、學校中高層管理人員以及教師，亦將

分別介紹學校推動課程改革的實務經驗和成果。

歡迎各位教育同仁，隨時就澳門的課程改革

的方方面面，分享大家寶貴的實踐經驗和成果，

攜手推進課程改革，一同邁向優質教育。

網站設有搜尋、本站消息電郵訂閱及訊息留言功能，
即時體驗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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